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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目

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

法律意见书

浙圣律 120251 意见书第 0148 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嘉善县临沪新城实业有限公司(下称

委托人" ) 的委托，担任其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目 (下称本项目 )

专项债券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前 言

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

l、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2020 ) 43号)

3、《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方法与限制

(一) 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2、与相关主体的有关人员会面和访谈；

3、核查相关主体网络渠道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4、查阅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专项债券项目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

5、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及实际操作惯例作出的法律判断。

(二)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下述假设与限制

1、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

均是一致的；

2、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订和递交；

3、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相关主体对本所作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 (无论书面还是口

头作出的) 均为真实、准确的；

5、描述或者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均是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相关主体提供给本所的所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事实、信息和数据；

6、本所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实进行跟踪核实和确认，但不保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某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

三、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规则指引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报送， 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4、委托人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委托人保证上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

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委托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目 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四、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卜含义：

浙圣律 12025j 意见书第 0148 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

本法律意见书1指1姚庄x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缸1乍
之法律意见书》

指1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居新铭律师、俞佳伟律师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

*„„*指g:SEEN ,17L#
府债券。

本次债券 指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目专项债券

本次准备工作 指
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H专项债券发行所从事之前期

?liliilTllilbn中铭会it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r“报指
中铭会it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lb庄x镇东区有机更新、融

k益与融资R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lW中会咨 咨咨咨咨咨咨

口" 1 1 (2025) 第 1159号1

浙江省政府 指 浙江省人民政府

财政部 1指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管理办法》 指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 2020) 43 号 )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隋况

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发展道路。

目前嘉善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在逐日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还不够完善，离新型城

市化发展的要求还有些差距。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

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

品质；有利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项目位于嘉善县姚庄

镇域，拟用地面积约 250 亩。

项目主要对姚庄镇建成区东区实施低小散腾退、有机更新，新建专家楼约 5000

平方米、科研中心约30000平方米、宿舍楼约50000平方米，新建道路约5000米等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二)项目性质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所属行业领域为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

目自身能产生一定收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属于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所属行业领域为市政

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1、投资估算

根据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关于调整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善发改可研 (2022) 378 号) 、 《关于姚庄镇东区有机

更新产城融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善发改可研 (2022) 33号) , 项目估

算总投资约 10000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9500.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3121. 36 万元，预备费及其他 7378. 64 万元。

2、资金筹措方式

本项目概算100000. 00万元，有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其中：预算安排25000. 00

万元， 占比25. 00%;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75000 万元， 占比75. 00%。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

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口折中会咨(2025) 第 1159

号] :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75000. 00 万元，其中 2022 年 8 月嘉善县千岛湖供



配水工程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发行的专项债券 3000. 00 万元凋整人本项目 ，债券期

限 20 年，专项债券年利率 3.29%; 2023 年发行专项债券 15000.00 万元 (已于 2023

年6月发行专项债券5000. 00万元，债券期限10年，专项债券年利率2.71%; 2023

年8月发行专项债券10000.00万元，债券期限10年，专项债券年利率2.70%)

2025 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40000. 00 万元，债券期限 10 年，假设专项债券年利率

3. 00%; 2026 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17000. 00 万元，债券期限 10 年，假设专项债券

年利率 3. 00%。专项债券每半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项目收益实现前，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统筹安排。

3、募集资金使用：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日资本金来源财政预算安排，项目资本金占比 25. 00%;

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 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项目 ，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

(四) 项目审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已取得

下列批复文件：

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关于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善发改可研 (2022) 33 号) 立项。项目发展改革委审批监管平台

代码为2201--330421--04--01--411 562。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取得了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 符合专项

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 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1、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关于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善发改可研 ( 2022 ) 33 号) ,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嘉善县临

沪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2、项目实施主体

单位名称:嘉善县临沪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姚庄大道 158 号 204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金良

注册资本:1196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 1 06418892XL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销售:金属制品、建材;国有企业中的国有权益、股份

制、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国有股本，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的中方国家股本，集体企

业 (含私营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有关部门 (单位) 企业代管的国有资产，政府 (含

财政) 出资兴建、参股、联营等项目的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制中剥离出来的非经营

性同有资产，政府授权经营的其他资产的投资、 管理、转让、重组;股权投资;房屋租

赁;新城镇的投资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招商服务、安置房建设；

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流转;旅游景点开发;对外贸易;市场经营、 管理;柜台、

摊位出租;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项目建设期：本项日子 2022 年 8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6 年 12月竣工。

建设期52个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经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国有

企业，负责本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符合政府地方专项债券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主

体要求，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合

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1浙中会咨(2025) 第 1159

号1 , 经专项审核，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项目运营收入来源于科创孵化中心出租收入、 专家楼出租收入、员工宿

舍出租收入、停车位收入、充电桩收入及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本项1 1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本项日新建科创孵化中心 30000 平方米，

新建专家楼5000平方米，新建员工宿舍50000平方米，约10000个床位，共配

建停车位 700 个 (地下 600 个，地上 100个) , 充电桩 50 个，项目腾退企业后，

可腾出商住土地 112.40 亩。

科创孵化中心出租收入： 科创孵化中心 30000. 00 平方米自 2027 年开始出

租，假设第 1 年出租率为 60%, 以后每年增加 10%至 90%不变，租金参照周边科

创中心租赁价格预计 2027 年出租单价为 35. 00 元/平方米/月 ，并考虑每三年增

长 5%。

专家楼出租收入： 专家楼 5000 平方米自 2027 年开始出租， 假设第 1 年出



租率为 60%, 以后每年增加 10%至 90%不变， 租金参照周边办公楼租赁价格预计

2027 年出租单价为 45. 00 元/平方米/月 ，并考虑每三年增长 5%。

员工宿舍出租收入：本项目可供出租宿舍用房50000平方米，约10000个床

位。自2027 年开始出租，假设第 1年出租率为 60%, 以后每年增加 10%至 90%不

变，租金参照周边工业园区宿舍楼租赁价格预计2027年出租单价为400元/月/

床，并考虑每三年增长5%。

停车位收入：本项目配建停车位700 个，假设停车位使用率与科创孵化中心

出租率一致，参照嘉善县停车收费标准， 预计本项目每个停车位每天收费 15 元，

每三年按 10%增长。

充电桩收入：本项目配置充电桩 50个，参照周边充电站充电费标准， 本项

目充电桩充电费收费按 1 元/kwh, 服务费收费为 0. 6 元/kwh 考虑，每根充电桩

平均功率按 50kw,充电桩时’司使用效率按10%,每隔三年增加 2%至 20%保持不变。

假设充电桩使用率第 1 年为 50%, 第 2 年为 60%, 第 3 年及以后为 70%。

土地出让收入：本项目腾退整理后可产生商住土地出让面积112.40亩，其

中40. 40亩地块位于洪福东路南，茜泾路东，72. 00亩地块位于洪福路北。参照

姚庄镇近三年商住土地平均出让价格， 假设该地块每亩出让价格为 800. 00 万元，

扣除税费等约40%支出后测算土地出让净收入为53952. 00万元，预计于2033年

12月之前出让。

2、运营成本及税负成本

根据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运营成本为人工成本、水电维修费、充

电桩成本。假设本项目需要新增人员35人，项目建成第一年人均支出约8万，以后

每年按5%增长；水电维修费结合项目投资额，预计项目建成第一年支出100万，以

后每年按5%增长；充电桩成本主要为充电桩电费及运维支出，按充电桩收入的60%

测算。相关税费主要为房产税和增值税及附加， 房产税税率按出租收入 12%测算，

考虑增值税进项抵扣，增值税及附加税税负率按项目收入(剔除土地出让收入) 5%

考虑。

3、根据上述项目运营收入成本，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总收入 163954. 24 万元，

总成本 29561.57 万元，总收益 134392. 67 万元，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收益

134392.67万元。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目收益134392.67万元，对应本



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98129. 00万元，项11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1. 37倍，

项} 1内部收益率为3. 08%, 项目自身产生的收益能够偿还全部融资本息。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 本项目可以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完成资金筹措， 并以各项运营收入所对应的

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的‘隋况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运营收益能够覆盖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三、专项债券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 《专项评价报告》由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2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401684507709尸) 、浙江省财

政厅于 2018年5 月21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1执业证书编号:33000393,

批准执行文号： 浙财会字 ( 2009 ) 4 号1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

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出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 《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3300007964955896) 。

本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 且均已经过年

度年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浙江圣

文律师事务所，具备为专项债券项目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具备在法律意见书签字的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实施主体系经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国有企业， 具有独立法

资格，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取得了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的批复立项， 符

人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的要求。

本项日资本金来源及占比符合规定，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具有稳定的预

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收入能保障偿还专项本金和利息， 专项债券可实现项目

女益和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本项目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项目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的重大法律风险， 具备公开

行专项债券的条件，专项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发



(本页无正文，为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姚庄镇东区有机更新、产城融

合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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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

二巳二五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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